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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課程認證辦法 

108年 02月 21日教務會議通過訂定 

113年 02月 29日教務會議通過修正 

第一條 目的 

為推動長庚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實踐大學社會責任，促進本校教師場域

授課經驗，訂定「長庚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課程認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適用對象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每學期各院系、所、中心開授之講述性課程，並經永

續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認證者，且班級人數大學部課程不得低

於十人，研究所課程不得低於五人。語言訓練、實驗、實習、專題研究、

專題討論等課程不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 審查程序 

課程教師依本辦法填具「長大學學社會責任實踐課程認證申請表」(表

號：810000201)，經部門主管簽核後，送交「永續創新學院課程委員會」

（以下簡稱永續課委會）審查。 

第四條 審查標準 

彙整各課程提案後，由永續課委會依下列標準審查之： 

一、 符合本校大學社會責任發展之重點及特色。 

二、 須包含一般課室講述課程與場域實踐課程。 

三、 須因應社會變遷、場域需要、本校大學社會責任發展特色做課程設

計並主動調整課程內容，同課程核予認證最多三年（逐年申請審查），

三年後需開設新課程，若延續開課則取消開課鐘點費補助，仍可申

請補貼場域教師鐘點費用及工讀生費用。 

四、 場域實踐課程之授課時數須達總課程時數三分之一。 

第五條 核計補助 

經永續課委會審核通過之認證課程，將提供開課鐘點費補助，授課時數

將不再加成計算。教師新開認證課程之開課鐘點費補助以 1 學分 1.7 萬

元計，兩學分 3.4萬元，依此類推，如為合授課程，獎勵金依授課比例

分配，後續每年鐘點費補助比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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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次數 補助額度 

首次開課(第一年) 全額補助(100%) 

延續開課(第二年) 部份補助(80%) 

延續開課(第三年) 部份補助(60%) 

延續開課(第四年) 無補助 

註：本辦法經 113年 02月 29日 112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自 113 學年

度第 1學期起實施，現有認證課程皆須重新送審，以 113學年度第 1 學期為第一年。 

第六條 成果審核 

通過認證之課程，需於課程結束後繳交期末成果報告書，並由永續課委

會審查，審查結果作為下次課程認證申請依據，凡時數認證原因與事實

不符或檢具說明文件不實者，得由永續課委會決議取消原核定之開課鐘

點費補助。 

第七條 配合事宜 

通過本辦法認證之課程授課教師，需配合永續發展辦公室規劃參與諮詢

或參加校內工作坊或成果發表會事宜。 

第八條 附則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施行與修正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表號：810000201 

長庚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課程認證申請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開課系所  新增課程 □ 是    □ 否 

科目 

名稱 

中文  

英文  

必/選  學分  總時數  

課程負責教師  
修課人數

上限 
 

修課 

對象 
 

場域地點 □桃園市龜山區 □桃園市復興區 □新北市林口區 □其他： 

場域實踐課程 

(彈性學分 場域課程)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課程時數 
     小時；     學分 

(9 小時 0.5 學分為單位) 
課程簡介：請提供以下所列之開課相關資料。 

(下表請依課程規劃逐項填寫，並注意紅字※註記為審查重點提示) 

※ 格式：標楷體，12字，橫寫直式列印，單行間距。 

一、課程目標：(150-200字) 
※ 請說明課程目標與大學社會責任連結性（需簡要說明場域需求與課程之連結）。 

※ 請註明場域名稱及地址。 

 

二、課程內容及社會責任實踐內容： 
※ 請附上完整之教學進度表: 需含每堂上課日期、時間、地點、授課老師、課程內容（新增課程

可直接附上長庚大學新增課程簡介表）。 

※ 請以文字說明彈性學分「場域課程」之社會責任實踐內容，以及 18週課室講述課程內容如何

搭配場域課程執行，連同教學資源中心規定之彈性學分申請表一併繳交至永續發展辦公室。 

※ 需說明實際進入場域之課程流程規劃。 

※ 進入場域之課程至少須達總課程時數之 1/3 以符合標準。 

 

三、修課限制與需求： 

 

四、教學方法： 

 

五、課程預期成果／成效： 

 



 

表號：810000201 

六、是否需要永續發展辦公室協助： 

    □ 否。 

    □ 是： 

       □ 1.行政支援：如：場域聯繫、交通安排、教師成長社群等。 
       □ 2.經費支援：如：講師費、交通費、學生保險等（需另填經費申請表）。 
       □ 3.其他支援：如：教育部教師教學實踐計畫申請資訊等。 
 
七、配合計畫辦公室規劃參與諮詢或參加校內工作坊/成果發表會事宜 
(可複選，須至少一項) 
    □願意辦理場域相關工作坊 
    □願意擔任執行分享會(USR 共學會)講者 
    □願意舉辦課程成果發表會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院  長 系所主管 申請教師 

   

審
查 

經 核 後： 

 □予以核給開課鐘點費補助，補助_____學分，共計_________元整。 

 □不同意核給，意見彙整如下： 

核
決 

永續創新學院 

委員會 

 

教
師
申
請
認
證
作
業
規
定 

一、 成果報告與課程認證：教師申請時數認證需於期末繳交成果報告，內容包含教師教學

回饋、地方社區意見領袖聯絡方式、及活動照片，最多不超過 A4，2頁。 

二、 凡時數認證原因與事實不符或檢具說明文件不實者，得由永續創新學院委員審核取消

補助。 

三、 請於學期第六週前向永續發展辦公室提出申請，經學院委員會核可後實施。 

四、 該堂之教學意見調查表內容及成果認證內容，作為下次時數認證申請依據。 

五、 所有執行及核准項目，依據永續創新學院委員會會議決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示後執

行。 

 


